
中華民國游泳協會 

第十三屆第 8次理事會第 5次監事會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3年 11 月 9 日（星期六）上午 11時 

地  點：高雄國際池會議室(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94巷 1號)       紀錄：俞素綾 

主  席：陳理事長任邦﹙公出﹚陳副理事長復龍代理主席 、王蔡鈞監事主席 

出席人員： 

理事：陳復龍、李明坤、曾士銘、陳怡仲、彭翠華、周美惠、蕭春明、 

蘇建銘、朱文慶、劉盈傑、李澄峯、陳尚宜、林慧娟、洪義雄、 

陳佳鈴、楊家惠、李淵明、廖曼汶、徐嘉良、林炳枝、蔡金晃、 

邱麗珠。(22位) 

監事：王蔡鈞、傅子勝、林瑞蘭、何欣蕾、蔡欣芸、林俊竹、陳  扭、 

曾鈴雅。(8位) 

請假人員： 

理事：許世彬、蔡淑敏、林岳璋、林昆漢、陳勝和、劉宇祥、朱文慶、 

林函穎、林姵彣、茆瀅欣、吳俊賢、魏曉燕、趙平正。(13位) 

監事：林雨農、張瑞珍、洪秋田。(3位) 

列席人員：無 

壹、主席致詞：略

貳、來賓介紹：略

叁、來賓致詞：略

肆、會務報告：略

伍、提案討論： 

案由一：擬定「國內單項運動協會與運動員間參賽協議」，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13年 8月 23日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130400300號辦理，經選

訓選訓委員會及現役運動員研議訂定之參賽協議範本。 

二、上開程序研訂之參賽協議擬於 113年 11月 9日下午 2:00第十三屆第

44次選訓委員會議審議。 

三、會議通過後依辦法辦理。 

決議:上項提案程序未完成，待下次理事會提案審議。 



案由二：本會第十三屆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的二年任期已屆滿，擬重新任命委

員會成員。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會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簡則第五條辦理。 

二、委員名冊如(附件一)。 

三、會議通過後依辦法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本會 113年度廠商贊助款，提請追認。 

說明： 

一、贊助廠商: 

漢宇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金額 10萬元整。 

二、上開廠商贊助無涉於國家代表隊代表國家參加國際運動賽會之贊 

   助事項(國民體育法第 21條第 4項前段規定)。  

三、本案通過後，將於本會官網公告。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113年度會務人員異動聘任案。提請追認。 

說明： 

一、依本會組織章程第十八條第5款規定辦理 

二、本會競賽組專員陳O之小姐，因個人生涯規劃於113年5月31日離 

職，另招聘朱O彤小姐於113年7月1日到職，月薪30,000元。 

三、會議通過後依辦法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調整 114年度起舉辦國內賽事場地費、清潔費，提請討論。 

說明： 

一、由於舉辦國內賽事場館費、清潔費用和人力物力成本不斷上升，建議

討論增加場地、清潔費用。 

 

二、檢視 109-112年全國賽場地、清潔費平均單價/天(依臺中北區國民運

運中心場地計算) 



年度 109 110 111 112 

平均單價/

天 
49,247 48,025 82,154 98,013 

備註  疫情人數減少   

 

調整如下：  

 

 

 

 

 

三、會議通過後依辦法辦理。 

 

決議:討論後僅增加場地清潔費。照案通過。 

 

案由六：本會 114年度工作計畫及 114年員工薪資表，提請審查。 

說明： 

一、依據本會章程第 40條規定辦理擬定 114年度工作計畫及員工薪資表。

(如附件二) 

二、會議通過後依辦法辦理。 

 

決議: 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 

秘書書處提案： 

一、依「人民團體會務輔導辦法」第 17條第 1項規定辦理，經經費收支及 

工作執行情形，於每次理事會議時提出審議。 

二、審查 113年 1月 1日至 8月 31日資產負債表及收支餘絀表。提請審查。 

   (如附件三) 

三、會議通過後依辦法辦理。 

 

決議: 照案通過。 

 

柒、散會 

清潔費 

調整前 調整後 

80元/人 200元/人 










